灌溉水活化器参数要求
经前期调研，灌溉水活化器参考型号为 DM90。可以提供其他品牌或更高端型号，但所投产品的适用管径、结构尺寸、箱体材质、连接方式、运行稳定性及水质活化效果等功能性指标应不低于如下标准。
一、主要技术参数指标：
1.总体要求
（1）设备应适用于农业灌溉、试验站灌溉管路或同等场景的连续通水处理，可与 DN90 管路或同等规格管路配套安装；如采用其他规格连接方式，应提供配套转换件并保证安装后正常运行。
（2）设备应采用磁化、去电子或磁电一体化等水质活化技术路线，对灌溉水表面张力、粘滞系数、溶解氧等指标产生可测定改善效果。
（3）设备安装后不得明显影响原有灌溉系统运行安全，不得出现明显渗漏、异常振动、堵塞或显著水头损失；供应商应提供安装条件、进出水方向、推荐流量范围和维护要求说明。
2.规格尺寸及安装适配要求
（1）整机长度：640 mm，允许误差 ±3 mm；箱体长度：465 mm，允许误差 ±3 mm。
（2）整机宽度：330 mm，允许误差 ±2 mm；箱体宽度：330 mm，允许误差 ±2 mm。
（3）箱体高度：252 mm，允许误差 ±2 mm。
（4）设备接口应与 90 法兰配套，法兰端面应平整，螺栓孔位、密封垫片及紧固件应满足现场安装要求；若所投产品为等效型号，应保证整体安装尺寸、接口规格及功能不低于上述要求。
3.箱体材质与外观质量
（1）箱体材质需明确填写。箱体应采用 304 不锈钢或同等及以上耐腐蚀金属材质；如采用碳钢材质，应进行喷塑、喷漆、镀锌或其他防腐防锈处理，并说明防腐工艺。
（2）箱体材料厚度、表面处理方式、防水防尘能力及耐腐蚀性能应满足室内外灌溉环境使用要求，室外使用的防护箱体防护等级建议不低于 IP54，优先不低于 IP65。
（3）外观表面应光滑、无毛刺、无裂纹、无明显变形；涂漆或喷塑部位应均匀牢固，无剥落、漏底、起泡和锈蚀现象。
4.法兰连接、密封与通水性能
（1）法兰连接应严密可靠，配套密封垫片、螺栓、螺母等安装附件；连接通水后不应发生渗漏、漏水或松动。
（2）设备通水部件应满足灌溉水长期通过要求，内壁或关键过水部位不得有影响水流通行的明显毛刺、异物或易脱落涂层。
（3）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现场通水测试，检查进出水连接、密封性、运行稳定性及对灌溉系统压力的影响。
5.运行稳定性与安全性
（1）设备应固定牢靠，连接通水后不应产生异常振动、异常噪声或明显位移。
（2）设备应便于拆装、维护和现场检查；关键部件应具有必要的绝缘、防潮、防腐和防机械损伤措施。
（3）随设备提供使用说明书、安装示意图、维护手册、产品合格证或出厂检验资料。
6.水质活化性能要求
（1）在相同水源、相同温度和相同测试条件下，灌溉水经设备处理后，粘滞系数应下降不少于 2%，溶氧量应上升不少于 8%，表面张力应下降不少于 0.6%。
（2）在淡水或微咸水条件下，处理后 STI 相对未处理水体应有明显提升，建议提升幅度不低于 8%。
（3）供应商应提供产品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报告、实验测试数据或现场测试方案；测试指标宜包括表面张力系数、粘滞系数、溶氧量及 STI 等。
7.测定指标参考要求
（1）表面张力系数测定单位为 mN/m，粘滞系数测定单位为 MPa·s，溶氧量测定单位为 mg/L；所有测定应注明水源类型、温度条件、测试方法和重复次数。
（2）提供淡水、磁化淡水、去电子淡水、磁电活化淡水，以及微咸水、磁化微咸水、去电子微咸水、磁电活化微咸水等处理条件下的对比测试结果。
8.相关测定参数参考表
下表为相关测定指标参考值，供参数细化、报价响应和后续验收测试时参考；最终以采购文件、合同约定及实际检测结果为准。
	处理
	表面张力系数
Σ/(mN/m)
	粘滞系数
M/(MPa·s)
	溶氧量
DO/(mg/L)
	STI

	淡水
	71.14
	1.005
	6.28
	31.63

	磁化淡水
	70.32
	0.974
	6.74
	34.22

	去电子淡水
	70.41
	0.984
	6.52
	32.88

	磁电活化淡水
	70.23
	0.965
	6.84
	34.95

	微咸水
	71.23
	1.014
	6.35
	31.78

	磁化微咸水
	70.29
	0.981
	6.90
	34.74

	去电子微咸水
	70.41
	0.991
	6.67
	33.38

	磁电活化微咸水
	70.01
	0.972
	6.99
	35.28



二、配置清单：
DM90 灌溉水活化器 1 台；90 法兰 2 个；导线 1 米；1 米铜棒 1 根；配套密封垫片、紧固件、安装附件、产品说明书、合格证、安装调试记录表及必要的检测/验收资料 1 套。
三、售后服务：
1.设备到货后，由技术工程师进行免费安装调试；现场安装调试完毕后，应对用户进行操作培训，保证用户掌握基本操作、日常维护和安全注意事项。
2.提供不低于一年的免费维修服务，时间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保修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维修、更换及调试费用由供方承担。
3.维修标准响应时间 24 小时；必要时应提供远程技术支持或现场服务。
4.供应商应提供后续易损件、配件及维护服务支持，并说明质保期外维修和配件供应方式。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到货安装，特殊情况，经采购方同意可适当延长。
交货地点：新疆自治区库尔勒市尉犁县孔畔村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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